
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审批

填表单位：中国人民银行**行

事项名称 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审批

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项目

办事依据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
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
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》（国
办发[2022]2 号）

受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**行（国库部门承办）

决定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**行

办理条件

申请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

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1、依法持有《金融许可证》；

2、依法持有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；

3、资金实力雄厚，资产状况良好，具有较强

的风险控制能力和较好的经营业绩；

4、经营网点数量与分布广，能够满足国库集

中收付业务需要；

5、资金汇划系统能够保证资金在本行系统内

实时到账，他行系统 2小时内划出；

6、信息系统能够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地反映所

代理的国库集中收付业务信息；

7、资金汇划系统和内部网络安全、稳定、可

靠；

8、内部管理规范，内控制度健全，具有严格

的操作规程和保密措施；

9、中国人民银行**行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申请材料

申请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

构应向中国人民银行**行提交以下书面申请材料：

1、代理国库集中收付业务申请书原件；

2、国库集中收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申请表原



件；

3、《金融许可证》和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（副

本）复印件；

4、申请年度前两个年度的资产负债表、利润

表复印件；

5、金融监管部门、政府审计部门、会计师事

务所最新监管报告、审计报告等复印件；

6、申请年度前两个年度资金支付结算方面百

万元以上案件发生及查处情况说明（如有）原件；

7、中国人民银行**行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备注：第 3项、第 5项资料适用告知承诺制。

若申请单位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制的，应当以承诺书

形式进行承诺确认。

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

申请人应在指定受理时限内将纸质申请材料

提交受理机构国库部门。超过受理时限的，视为无

效申请。申请书应由申请人正式行文提出，文件主

送单位为受理机构。

（二）受理

受理机构的国库部门对于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

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场向申请人发出《行政许可受理

通知书》；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式

或者存在错误不能当场更正的，应当场或者在收到

申请材料之日起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

的全部内容，出具补正告知书；申请人拒不补正，

或者自补正告知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无正当理由

未补正的，视为放弃行政许可申请，中国人民银行

**行国库部门退回已经收到的全部申请材料。

（三）审查与决定

审查机构应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严

格审查，按照规定的指标打分，综合分值超过 60
分（含）的申请人，为资格认定合格。国库集中收

付代理银行资格认定的评定指标、程序和结果应当

公开。



（四）证件（文书）制作与送达

决定机构应在受理申请材料之日起 15 个工

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

（五）结果公开

通过所在地地方政府网站和办公场所公开资

格认定结果。

办理期限

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（在规定期限内不能

作出审批决定的，经本行行长或主管副行长批准，

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，同时将延长期限理由告知申

请单位。）

收费情况 不收费

收费依据 ∕

表格下载 ∕

监督检查

具体监督和投诉渠道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辖内

各分行联系，可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官方

网站。

咨询渠道
具体咨询渠道可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辖内各分

行联系。

责任追究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章执行

办公时间及

地址

具体办公地址和时间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辖内

各分行联系，可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官方

网站。

在线申报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行政监督管理系统

状态查询 中国人民银行依法行政监督管理系统


